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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二一二號解釋（76.1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各級政府興辦公共工程，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用，始符公平之原

則，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，於第二條就符合徵收工程受益費

要件之工程，明定其工程受益費為應徵收，並規定其徵收之最低限額，

自係應徵收。惟各級地方民意機關依同條例第五條審定工程受益費徵

收計畫書時，就該項工程受益費之徵收，是否符合徵收要件，得併予審

查。至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係指得以工程受益費作為一

種財政收入，而為徵收工程受益費之相關立法，不能因此而解為上開條

例規定之工程受益費係得徵收而非應徵收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各級政府興辦公共工程，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用，始符公平之原

則。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，於第二條就工程受益費明定為應徵

收。此項規定，係以政府建築或改善特定公共工程而有直接受益者為要

件，並明定其徵收之最低限額。則符合徵收工程受益費要件之工程，其

工程受益費自係應徵收。惟各級地方政府徵收工程受益費，應依同條例

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，擬具徵收計畫書，包括工程計畫、經費預算、受益

範圍及徵收費率等，送經各該級民意機關決議後，報請上級政府備案。

各級地方民意機關依同條第二項規定，審定該項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

書時，就該項工程受益費之徵收，是否符合徵收要件，得併予審查。將

工程受益費徵收案予以延擱或否決，該工程經費收支預算應併同延緩

或註銷之。至財政收支劃分法乃關於各級政府財政收支如何劃分、調

劑及分類之立法。其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得徵收工程受益費，係指得

以工程受益者費作為一種財政收入，而為徵收工程受益費之相關立法。

不能因此而解為上開條例規定之工程受益費係得徵收，而非應徵收。

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（76.3.20.）

釋字第二一二、二一三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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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文】

一、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一百零一條有關

新型專利異議程序之規定，及同法第一百十條準用同法第二十六條

第一項關於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延誤法定期間者，其行為為無效

之規定，旨在審慎專利權之給予，並防止他人藉故阻礙，使專利申

請案件早日確定，不能認係侵害人民之訴訟權及財產權，與憲法尚

無牴觸。

二、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未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七條所稱「確

定之判決，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，漏未斟酌」之情形列為

再審原因，雖有欠週全，惟行政法院受理再審之訴，審查其有無前

揭第二十八條所列各款之再審原因時，對於與該條再審原因有關而

確定判決漏未斟酌之重要證物，仍應同時併予審酌，乃屬當然。行

政法院四十九年裁字第五十四號、五十年裁字第八號、五十四年裁

字第九十五號等判例，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七條（修正前第四

百九十三條）所定再審之原因，不得援以對於行政訴訟判決提起再

審之訴，與上述意旨無違，尚難認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牴

觸。

三、行政法院二十七年判字第二十八號及三十年判字第十六號判例，係

因撤銷行政處分為目的之訴訟，乃以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，如在

起訴時或訴訟進行中，該處分事實上已不存在時，自無提起或續行

訴訟之必要；首開判例，於此範圍內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

定，自無牴觸。惟行政處分因期間之經過或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如

當事人因該處分之撤銷而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時，仍應許其提起

或續行訴訟，前開判例於此情形，應不再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一、國家為促進產業之發達，對於新發明具有產業上利用價值者或對於

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首先創作合於實用之新型者，均依法給予專

利權，以鼓勵發明與創作。專利權之給予，關係專利申請權人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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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關係人之權益，對公眾之利益亦有影響。為期專利之審查公正周

全，審慎專利權之給予，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

專利法規定，經審查認為可予專利之發明或創作，應先行公告，並

於第一百零一條規定：「公告中之新型，任何人認為有違反本法第

九十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之規定，或利害關係人認為違反本法第十二

條之規定者，得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，備具聲請書，附具證件，

向專利局提起異議，請求再審查」，旨在使公眾或利害關係人得依

異議程序，對於公告中之新型專利，請求再予審查，防止對不應給

予專利權之案件給予專利。然因此項異議程序易被利用以阻礙專利

申請案之確定，謀取不法利益，故為兼顧專利申請權人之權益，於

同法第一百十條規定，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，關於專利之申請及

其他程序，延誤法定或指定之期間者，其行為無效。此項規定，對

聲明故障經專利局認為有正當理由者，既有同條項但書排除其適

用，自不妨礙異議權之正當行使，且為防止他人藉故阻礙，使專利

申請案件早日確定所必要，不能認係侵害人民之訴訟權與財產權，

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上開法條規定，提起異議者，應備具聲請書，

附具證件，係關於異議程序之程式，尚非對於行政訴訟兼採職權調

查主義所為之限制，併予說明。

二、再審乃法院就已裁判確定之訴訟事件，更為審理及裁判之程序；為

維護裁判之確定力，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之原因，自應以法律

明文規定者為限。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，未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

九十七條所稱「確定之判決，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，漏未

斟酌」之情形列為再審原因，就行政法院兼具法律審與事實審之功

能，且行政訴訟係採一審終結之現制，參酌民、刑事訴訟法均將此

種情形定為再審原因之意旨而言，雖有欠週全；惟行政法院受理再

審之訴，審查其有無前揭第二十八條所列各款之再審原因時，對於

與該條再審原因有關而確定判決漏未斟酌之重要證物，仍應同時併

予審酌，乃屬當然。行政法院四十九年裁字第五十四號、五十年裁

釋字第二一三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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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八號、五十四年裁字第九十五號等判例，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

九十七條（修正前第四百九十三條）所定再審之原因，不得援以對

於行政訴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，與上述意旨無違，尚難認與憲法保

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牴觸。

三、行政訴訟，乃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，認為損害

其權利，請求司法救濟之方法。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所規定之行政

訴訟，係以撤銷訴訟為主，旨在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，使其自始歸

於無效，藉以排除其對人民權利所造成之損害。行政法院二十七年

判字第二十八號及三十年判字第十六號判例所謂：「行政訴訟原以

官署之處分為標的，倘事實上原處分已不存在，則原告之訴因訴訟

標的之消滅，即應予以駁回」及「當事人請求標的消滅，其訴訟關

係即應視為終結」各等語，係因以撤銷行政處分為目的之訴訟，乃

以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，如在起訴時或訴訟進行中，該處分事實

上已不存在時，自無提起或續行訴訟之必要，首開判例，於此範圍

內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，自無牴觸。惟行政處

分因期間之經過或其他事由而失效，其失效前所形成之法律效果，

如非隨原處分之失效而當然消滅者，當事人因該處分之撤銷而有可

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時，仍應許其提起或續行訴訟，前開判例於此情

形，應不再援用。

釋字第二一四號解釋（76.4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信用合作社經營部分銀行業務，屬於金融事業，應依法受國家之

管理。行政院五十三年七月廿四日台五十三財字第五一四八號關於「信

用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」之命令及財政部五十九年六月五日以台財

錢字第一三九五七號令訂定之「金融主管機關受託統一管理信用合作

社暫行辦法」，乃係依其法定職權及授權，斟酌社會經濟與金融之實

際需要，為管理金融機構所採之措施，參酌銀行法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




